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内镜工作系统项目院内议标公告
一、议标品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项目要求
	最高限价


	1
	内镜工作系统及配套硬件
项目
	1批
	见附件
	29.8万元



二、采购清单：
	序号
	系统名称
	配置模块
	功能描述
	数量
	备注

	1. 
	内镜工作系统

	检查登记
	提供内镜检查的登记功能，实现签到、登记、拍摄申请单、打印检查单、打印检查报告、统计当天预约登记工作量。
	1
	

	2. 
	
	图像采集
	提供内镜图像视频卡单帧采集、视频采集，提供图像的预览、标注，提供图像的删除、打印选择。
	1
	

	3. 
	
	排队叫号
	实现内镜检查按机房、检查项目、患者类别、预约签到时间进行排队；实现语音合成；实现电子屏显示的界面定制；实现与检查执行队列的通信。
	1
	

	4. 
	
	检查报告
	为检查医师提供报告界面，实现报告书写、审核，历史报告对比，电子病历浏览，危急值报告、疾病报卡功能。
	1
	

	5. 
	
	综合查询
	为科室人员提供任意字段的检查记录检索，实现报告浏览，报告修改、影像浏览、报告打印、检查跟踪、病例收藏等功能。
	1
	

	6. 
	
	质控管理
	对申请单、影像、报告进行多维质控，以及危急值、不良事件的全流程管理与查询统计。
	1
	

	7. 
	
	系统设置
与数据统计
	提供人员和权限管理，提供人员排班，数据字典、检查项目、检查机房、书写模板、打印模板、系统参数等各类基础数据设置。提供工作负荷、工作质量、工作效率、科室运营相关数据统计。
	1
	

	8. 
	集成接口服务
	与HIS平台
	对接HIS平台获取患者检查信息，电子单据的流转。
	1
	

	9. 
	
	与洗消系统
	与洗消系统集成，在内镜检查报告选择镜头后直接获取对应的洗消记录。
	1
	

	10. 
	采集卡
	高清采集卡
	对接检查设备提供高分辨率的图像传输服务。
	2
	

	11. 
	
	普通采集卡
	对接检查设备提供图像传输服务。
	15
	



三、投标人要求：
1、投标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项目的投标。
3、投标人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实行资格后审。
四、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标书一正三副，正本须加盖红章）
1、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证明复印件；
2、相关品牌产品代理授权书（复印件）；
3、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并带身份证原件；
4、产品质量保证书、廉洁承诺书；
5、投标一览表及投标报价表；
6、同类项目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
7、项目实施方案；
8、售后服务承诺及培训计划；
9、所投的标书应包含但不限于上述资料，装订成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
五、报名事项：
1、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报名，联系人：蔡老师、肖老师，联系电话：0574-87016979。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6月3日11时。
2、本次议标定于2025年6月3日14时15分，地点：16号楼2楼218会议室。
3、我院为无烟医院，文明单位，院区内严禁吸烟，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请投标人自觉遵守。
六、评标方法：本次采购采用议标的方式，采用综合评分法，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电话通知为准。
七、商务条款：
1、交货方式：按院方实际需要供货。
2、交货时间：中标后3个月内完成。
[bookmark: _GoBack]3、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额的30%；项目初验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额的40%；稳定运行6个月终验后支付剩余30%。
4、售后服务：软件应有4年及以上的质保期。
5、技术支持：中标商应提供项目的技术支持及培训。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025年5月27日



项目评分表：
	序号
	招 标 要 求（总分100分）
	公司

	
	
	
	
	
	

	1
	该项目报价 (30分)
评标基准价=所有有效投标价中的最低报价，基准价的价格分为满分30分，其余投标人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报价)×30（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2
	公司业绩（3分）
近3年（2022年1月起）供应商承接过的同类项目业绩，每个项目得1分；最高得3分。（投标文件须附加盖公章的合同复印件，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原件备查）
	
	
	
	

	3
	公司服务能力(7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该项目提供的服务人员资质、服务能力进行综合评议。
	
	
	
	

	4
	产品技术能力（20分）
供应商所投产品品牌及技术参数是否满足招标文件采购需求综合评议。最高20分，每一条带“▲”要求的负偏离扣2分，其它每一条负偏离扣1分。
	
	
	
	

	5
	服务实施方案(20分)
根据供应商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的完整性、合理性，工作时间进度计划、工作程序和步骤、质量管理和保障措施可行性、及与院方配合方案等进行综合评议。
	
	
	
	

	6
	售后服务方案(15分)
根据各投标人的质保期和服务承诺方案（包括详细的售后服务方案、质保期、并明确服务响应时间、维修时间、售后服务优惠承诺、培训计划等）进行综合评议。
	
	
	
	

	7
	质保期后的维护费用报价（5分）
根据各投标人的质保期满后维护费用进行评议。
	
	
	
	



